
揭阳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揭安委办函 〔⒛16〕 41号

转发关于开展烟花爆竹旺季安全

专项督查的通知

各县 (市 、区)人民政府 (管 委会 ),市公安局、交通局、工商

局、质监局、安全监管局,市邮政管理局,市供销社:

现将 《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烟花爆竹旺

季安全专项督查的通知》(粤安办函 〔2θ h〕 181号 )转发给你

们,并提出如下意见,请一并贯彻落实。

-、 提高认识,增强烟花爆竹打非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

目前,我市虽已全面退出烟花爆竹生产、经营两大环节,

但春节临近,民俗活动增多,非 法生产、非法销售、非法储存

和非法燃放烟花爆竹行为也有所抬头。各地、各有关部门要认

真贯彻落实中央、省领导同志和严植婵书记、陈东市长近期关

于安全生产工作的批示精神,从讲政治、顾大局、保稳定的高

度,充分认识做好岁末年初烟花爆竹打非工作的重要意义,紧

密结合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大检查,采取有力措施,强化责任、

严格执法,把岁末年初烟花爆竹打非工作落到实处,紧守安全

生产红线,坚决防范烟花爆竹事故发生。



二、加大隐患排查力度,强化联含执法

各地要立即组织公安、交通、工商、质监、安监、邮政等

部门联合开展排查,配各必要的探测仪器,对辖区内是否存在

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行为进行全面、彻底、不间断的排查 ,

尤其是普宁、揭西、惠来、揭东等地与其它地市辖区交界、偏

远地区、城乡结合部、出租房屋、废弃厂房、闲置居所等重点

部位,要落实专人反复排查清理,重点监控,并在公路、水路、

车站设立检查卡,严厉查处烟花爆竹非法运输流通问题,让烟

花爆竹非法行为的不法分子无处安身。同时,要充分发挥村委

会、居民委员会熟悉民情、社情的有利条件,组织开展排查。

各级政府、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按照安全生产责任体系
“五

级五覆盖
”

要求,县、镇两级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烟花爆

竹
“
打非

”工作,市直公安、交通、工商、质监、安监、邮政

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,加强协调配合,形成工作合力,开展联

合执法检查,严厉打击非法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运输和网络销

售、邮寄快递以及非法燃放烟花爆竹行为,有效遏制烟花爆竹

事故发生。

三、加大宣传力度,提高人民群众安全意识

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继续做好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有关法律法

规的宣传工作,使人民群众了解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法规和有关

安全知识,不生产、不经菅、不购买、不燃放烟花爆竹。要加

强对各村游神赛会等民俗活动有关情况掌握和引导,重 点做好



回归乡贤、“
老人组

”
等的思想引导工作,努力倡导安全文明过

节新风尚。要公开公布举报电话,广 泛发动群众积极举报非法

生产经营烟花爆竹违法犯罪线索,把烟花爆竹打非工作不断推

向深入。

请各地、备单位于 2θ 16年 2月 2θ 日前将烟花爆竹打非工

作情况报市安委办(联系人:苏滨,联系电话、传真:叩 m” 6)。

附件:《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烟花爆竹旺

季安全专项督查的通知》

揭阳市安

公开方式:主动公开

争∵铉

抄送:各县 (市 、区)安委办。

揭阳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θ 16年 12月 8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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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粤安办函 (2016)181号

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

烟花爆竹旺季安全专项督查的通知

备地级以上市安委办,顺德区安委办,省公安厅、交通运输厅、

工商局、质监局、安全监管局,省供销社:

为贯彻落实近期中央和省领导关于安全生产系列重要批示指

示精神以及全国、全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部署,深刻

汲取江西丰城发电厂 “
11,24” 冷却塔施工平台坍塌特别重大事故

教训,进一步强化烟花爆竹安全监管,切实做好元旦、春节和全

国、全省
“
两会

”
等重点时段的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,有效预

防和遏制事故发生】省安委办决定从 2θ 16年 12月 至 2θ 17年 3月

10日 ,在全省组织开展烟花爆竹旺季安全专项督查行动。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目标任务

根据 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、《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

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和标准规范,对烟花爆竹从业单

位进行明察暗访或随机突查,严厉打击非法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

运输和网络销售、邮寄快递以及不按规定燃放烟花爆竹行为,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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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步推动地方政府打击烟花爆竹非法违法行为工作机制有效运

行9强化部门共同参与,协作联动,加大烟花爆竹安全专项督查

力度!督促烟花爆竹企业切实做好旺季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 ,

防范事故发生,确保烟花爆竹领域安全生产形势稳定。

二、督查重点内容

(一 )政府及职能部门烟花爆竹安全监管情况

1。 政府部署开展烟花爆竹行业领域安全监督检查情况。

2.烟 花爆竹
“
打非

”
举报奖励制度执行情况,建立完善

“
打

非
”工作机制及姐织开展联合行动情况。

3.组 织开展烟花爆竹经菅安全专项治理行动情况,重点是烟

花爆竹零售点
“
两关闭

”、“三严禁
”

和烟花爆竹批发企业
“
六严

禁
”工作开展情况。

4烟花爆竹经营、储存、运输和燃放等环节的安全监管,制

定并落实安全措施情况。

(二 )烟花爆竹批发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情况

1。 企业主要负责人、分笤安全责任人、安全管理人员以及仓

库保管员、守护员经j迂专门培训并取得资格证书。

2.定期开展隐患排查治理,并对检查出的隐患和问题进行了

依法整改。

3.无违法违规出租、转让仓库等问题;无超许可范围经营,

以及储存、经营非法违法烟花爆竹产品行为。

4.库 内产品l薛 码整齐 (划 有标志线 )、 搬运通道畅通 (不小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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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5米 )、 堆垛有间距 (不小于 0.7米 )、 不超高 (成 品不超过 2,5

米 )、 不靠墙 (距墙不小于 0,45米 )、 不超量。

5。 库房内没有储存超标、贴牌、假冒、不合格产品,以及将

执法收缴产品、过期或变质产品与正常经营产品混存。

6.无在仓库内拆箱、分装和摩托车等机动车辆进入库房等违

规行为;仓库内不得存放不属干烟花爆竹的爆炸物等危险物品。

7.严 格执行 《烟花爆竹安全买卖合同 (示 范文本 )》,每批次

购买产品均签订有规范的买卖合同,且合同中详细标明了购进产

品名称、规格、数量等信扈、。

8.严 格执行 《烟花爆竹经菅许可实施办法》、《烟花爆竹安全

与质量》(GB10631-2θ 13)、 《烟花爆竹组合烟花》(CB19593-2θ15)

等有关规定,无采购、销售含氯酸钾、礼花弹、包装标志不符合

规定、组合烟花产品与包装 (含运输包装和销售包装 )之间增加

垫板、筒体之间安装隔板和未张贴标识码登记流向的产品。

9.购进产品时依法开具了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,并按许

可的品种、数量购进相应产品以及使用危险货物运输车辆运输。

10.按照要求应用烟花爆竹流向管理信息系统,在流向信息化

管理系统真实录入烟花爆竹入库、出库 (配送 )等数据,并保持

系统数据与仓库内实物库存帐物相符,库存产品按规定粘贴产品

流向登记标识码。仓库现场网络畅通,能够通过流向标签查询到

产品名称、生产厂家、规格型号、含药量、生产日期等信息。

12,无 向未取得许可的烟花爆竹零售点批发烟花爆竹的行为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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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向零售点销售专业燃放类产品的行为。

(三 )烟花爆竹零售艹点安全管理情况

1,经 菅 (零售 )许可证合法有效,并悬挂在醒目位置。

2.主 要负责人经过安全培训并考核合格;安全员和销售人员

经过安全教育培训;零售场所落实了值班值守制度。

3,与 居民居住场所不在同一建筑物内,无 “
前店后宅、下店

上宅
”

等问题。

4.周 过 5θ 米范围内无其他烟花爆竹零售点;与 学校、幼儿院、

医院、集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加油站等易燃易爆物品生产、

储存设施等重点建筑物保持 lOθ 米以上的安全距离。

5.零售场所无生火、抽烟等明火以及电线、灯具不合格等隐

患;零售场所配备有必要的消防器材;零售场所张贴有明显的安

全警示标志。

6.无销售假冒、伪劣及非法产品问题;无销售超规格、超药

量产品问题;无销售礼花弹等专业燃放产品问题。

7.产 品堆放整齐 ,稳定,不超高;存放产品总药量不超过许

可证载明限量。        ·

8,产 品包装标志符合 CBl ll631.的 要求;产 品粘贴登记标识码。

9.烟 花爆竹采购进货渠逆符合国家规定要求,无超库存量采

购和在许可证载明的经营场所外存放烟花爆竹的行为。

三、督查时间及组织形式

(— )2016年 12月 至 2017日 3月 10日 ,各市、县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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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办组织开展本地区大检查人排查。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,各市、

县要迅速行动起来,对辖区内烟花爆竹从业单位进行一次全面梳

理,进一步完善从业单位的基础信 j息档案。要按照国家法律法规

和上述的督查重点内容要求,督促辖区内的从业单位开展自查自

纠,并在此基础上组织力量开展专项检查,督促从业单位认真落

实主体责任,及时治理纠正违反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章和达不到相

关标准规范的行为。

(二 )2017年 1月 2日 到至2017年 I月 h日 ,省安委办集

中督查。省安委办将适时组织督查组,对全省工作开展情况进行

督查,具体安排由各督查组另行通知。

根据工作需要,适时对部份地区进行暗查暗访。

四、省安委办督查分组安排

笫一组:广州、惠州、湛汪、茂名

组长单位:省公安厅;成 员单位: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安全监

管局

笫二组:韶关、清远、肇庆、云浮

组长单位:省工商局;成 员单位:省安全监管局、省供销社

笫三组:珠海、佛山、江门、东莞、中山、阳江、

组长单位:省安全监管局;成 员单位:省公安厅、省安全监

管局

笫四组:河源、梅州、潮州、汕尾

组长单位:省安全监管局;成员单位:省质监局、省安全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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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局

请省公安厅、省工商局各安排 1名 ,省安全监管局安排 2名

处级以上干部分别担任督查组组长;省公安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

省质监局、省供销社各安排 1名 ,省 安全监管局安排 4名 相关业

务人员参加督查组。各督查细车辆由各组长单位负责落实。请各

部门于 ⒛16年 I2月 30日 前将参加督查人员的姓名、职务、手机

号码报送(传真 )省 安委办(联系人:蔡俊豪,电话:02卜
"13W949

传真: 020胡 31邛 92θ )

五、工作要求

(一 )请各地级以上市安委办按照本通知的要求,立 即组织

开展本地区烟花爆竹旺季安企生产专项督查行动,并将开展情况

于 2017年 3月 1θ 日前报省安委办。

(二 )各有关地级以上市安委办及时与省安委办督查组联系 ,

向督查组汇总提供本地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情况和全市烟花爆竹

批发企业、零售点名单,协助督查组做好督查工作。

(三 )省安委办督查组对每个地级以上市抽查不少于 2家烟

花爆竹批发企业,不少于 2个县 (市 、区),所督查的每个县 (市 、

区)抽查不少于 2个镇街 (集 市、墟市 ),每个镇街暗查不少于 2

个零售点。

(四 )省安委办督查组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和问题,要及时向

当地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反馈并提出处理意见,当 地政府及其有关

部门要依法督促落实整改。各督查组于 2θ17年 1月 20日 前将督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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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发现的安全隐患问题汇

联系人:蔡俊豪,电话

j总 报省安委办。

83⊥ 35794、  138221θ 8432。

广东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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